[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bookmark58][bookmark: bookmark56][bookmark: bookmark57]巴林左旗家庭农牧场认定办法（试行）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加快培育发展家庭农牧场，规范家庭农牧场认定 工作，促进家庭农牧场健康发展，按照《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 区家庭农牧场认定工作意见〉的通知》（内农牧法发[2015] 16号） 文件要求，结合我旗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家庭农牧场是以农牧户家庭为基本组织单位，以家 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以适度规模的农、林、牧、渔等产业为劳 动对象，以髙效的劳动、现代化的技术为生产要素，从事专业化、 集约化农牧业生产，以农牧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实行自 主经营、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自负盈亏和自我管理的新型农牧 业经营实体。
第三条旗农牧业局是家庭农牧场的认定机容日常业务设 在旗农村牧区新型经济组织管理站，具体负责家庭农牧场的申报 受理、条件审查和认定工作。家庭农场认定采取自愿原则。
第四条巴林左旗农村牧区新型经济组织管理站负责全旗家 庭农场认定工作的业务指导、培训和备案工作。
第二章认定条件
第五条主体条件
[bookmark: bookmark59]（一）	家庭农牧场经营的产业须符合旗域经济发展整体规 划，以从事种养业为主，经营规模适度，相对集中连片，推广应 用新品种、新技术，机械化操作水平较高，标准化程度较高，产 品市场竞争力较强。
[bookmark: bookmark60]（二）	家庭农牧场经营者应是年满十八周岁以上，接受过相 应的农牧业技能培训，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以独立进行民 事活动，长期从事农牧业生产，依法享有农村牧区土地承包经营 坷的农牧户。
[bookmark: bookmark61]（三）	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无年雇工或常年雇工数 量不超过家庭从事农牧业生产经营人员数量。
[bookmark: bookmark62]（四）	以农牧业收入为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农牧业净收入 占家庭农牧场总收益的80%以上。家庭经营收入相当于当地从事 二、三产业收入。
[bookmark: bookmark63]（五）	家庭农牧场经营的土地须取得合法有效的农村牧区土 地承包经营权证或土地经营权流转证明资料，且权属无争议。按 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签订规范的土地流转合同，并在苏木乡镇农 牧经站备案，流转期限在5年以上，经营土地相对集中连片。
[bookmark: bookmark64]（六）	家庭农牧场生产经营活动有完整的财务收支核算。
[bookmark: bookmark65]（七）	管理方式先进，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等效益明显 提升，生产经营可持续，对周边农牧户具有明显示范带动作用。
第六条规模条件
家庭农牧场经营规模需达到如下标准并相对稳定。
[bookmark: bookmark66]（一）	从事粮油、经济作物生产为主的，土地租期或承包期 5年以上，种植面积在300-1000亩。
[bookmark: bookmark67]（二）	从事果业生产为主的，土地租期或承包期15年以上, 且经营面积100亩以上。.
[bookmark: bookmark68]（三）	从事蔬菜生产为主的，土地租期或承包期5年以上， 且设施蔬菜经营面积10亩以上，或露地蔬菜经营面积50亩以上。
[bookmark: bookmark69]（四）	从事花卉种植为主的，土地租期或承包期5年以上， 且设施花卉经营面积10亩以上，或露地花卉经营面积20亩以上。
[bookmark: bookmark70]（五）	农区从事畜牧养殖为主的，养殖规模达到年出栏肉羊 200只以上、或肉牛40头以上。
[bookmark: bookmark71]（六）	牧区从事畜牧业养殖为主的，养殖规模达到日历年度 基础母羊存栏300只，或基础母牛存栏50头以上。
[bookmark: bookmark72]（七）	从事畜牧养殖为主的，养殖规模达到年出栏生猪500 头，或肉驴40头以上。
[bookmark: bookmark73]（八）	从事家禽养殖为主的，肉鸡或肉鸭年出栏5000羽以 上、或肉鹅出栏1500只以上，或蛋鸡年存栏2000羽以上，或家 禽混养年出栏3000羽以上。
[bookmark: bookmark74]（九）其他从事种养结合等多种经营的，土地租期或承包 期5年以上，年收入10万元以上。
第七条认定材料
[bookmark: bookmark75]（一）	《家庭农牧场认定申请表》一式三份；
[bookmark: bookmark76]（二）	家庭农牧场主户口本原件及三份复印件；
[bookmark: bookmark77]（三）	土地承包、流转合同书原件及三份复印件；
[bookmark: bookmark78]（四）	其他需要出具的证明材料。
第三章认定程序
第八条家庭农牧场的认定须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bookmark: bookmark79]（一）	申请：由符合家庭农牧场认定条件的农牧户，向所辖 苏木乡镇（街道办事处）农牧业经营管理站提出申请，并按照本 办法第七条要求提交认定材料。
[bookmark: bookmark80]（二）	初审：苏木乡镇（街道办事处）农牧业经营管理站对 申请人提交申报材料的进行初步审核，对于不符合认定条件的， 不予受理，向申报人说明情况；对申报材料齐全、符合认定标准 的，组织实地勘察，在十个工作日内签署意见，将符合认定标准 的申报材料原件及复印件上报到旗农村牧区新型经济组织管理 站。
[bookmark: bookmark81]（三）	审核：旗农村牧区新型经济组织管理站对上报的经过 初审后的家庭农牧场材料进行审核，并提出具体意见，并上报农 牧业局进行审批。
[bookmark: bookmark82]（四）	认定：经审核，对符合认定条件的，予以认定，颁发 自治区统一样式的《内蒙古自治区家庭农牧场认定证书》；对于 不符合认定条件的，不予受理，说明情况，退回所属苏木乡镇（街 道办事处）农牧经站，由苏木乡镇（街道办事处）农牧经站向申 报人说明具体情况。
第四章管理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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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建立家庭农牧场档案管理制度，各苏木乡镇（街道 办事处）农牧业经营管理站对所辖区的家庭农牧场档案资料进行 归档管理，旗农村牧区新型经济组织管理站统一管理全旗的家庭 农牧场相关档案及信息，并定期向上级家庭农牧场管理部门备案 所认定的家庭农牧场。
第十条对已认定的家庭农牧场实行动态管理，轻m章帰核 一次，审核按照确定的认定标准、申报与认定程序进行。审核通 过的，在《内蒙古自治区家庭农牧场认定证眾上签署通过审核 意见；对已不符合家庭农牧场认定标准的，窟摺其家庭农牧场资 格，并注销其《内蒙古自治区家庭农牧场认定证书》。
第十一条在开展家庭农牧场认定工作基础上，将开展示范 家庭农牧场创建活动，建立和发布巴林左旗示范家庭农牧场名 录，进入名录中的家庭农牧场可优先享受各级政府部门的有关扶 持政策。
第十二条 适当放宽认定条件，对家庭农牧场认定给予支持：
[bookmark: bookmark83]（一）放宽名称认定条件
农牧户可以使用自己的姓名作为家庭农牧场的名号，在名称 中必须使用“家庭农牧场”专有名词作为其组织形式。对达到一 定规模的家庭农牧场，其名称可以申请冠以行政区划。依照自愿 原则，家庭农牧场可自主决定办理工商注册登记，以取得相应市 场主体资格。
[bookmark: bookmark84]（二）降低资本准入门槛
放宽出资条件，对申请认定的家庭农牧场，其家庭资产总额 根据生产经营条件实行自行申报制，不受岀资最低限额、出资方 式、出资期限等限制。鼓励农牧户以实物、土地使用权、股权、 债权、知识产权等形式投资设立家庭农牧场。家庭农牧场所拥有 的固定资产能够保障其正常的生产经营运转。
[bookmark: bookmark85]（三）	放宽住所认定条件
对申请认定的家庭农牧场住所，因生产经营场所在农村牧区 而没有房管部门颁发的产权证明的，可提交所在地嘎查村民委员 会出具的证明，即可申请办理认定。
[bookmark: bookmark86]（四）	放宽生产经营方式
家庭农牧场办理相关手续后既可以开展单项农畜产品生产、 加工、销售，也可以围绕相关产业开展综合生产、加工、销售。
[bookmark: bookmark87]（五）	免收相关认定费用
对家庭农牧场认定实行“三免”手续，即免收认定费和证书 工本费，免于提交验资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
第五章附则
第十三条本办法未尽事宜按照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执行。
第十四条本办法实施中的具体问题由旗农村牧区新型经济 组织管理站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巴林左旗家庭农牧场认定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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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林左旗家庭农牧场认定申请表
	申请人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照片
（粘贴）

	身份证号码
	
	户籍 所在地
	
	

	学历技能
	
	家庭人口
	
	家庭劳动力数
	

	申请家庭农牧 场名称
	

	家庭农牧场 地址

	
	联系电话
	

	家庭收入
	
	家庭农牧业经营 收入
	
	常年雇工数量
	

	主要经营种类
	
	经营 规模
	
	家庭经营农牧业资产 总额
	

	流转土地草原 面积
	
	流转土地草
原年限
	

	所在嘎査村委会 意见
	年	月	日（公章）

	所在苏木乡镇 意见
	年	月	日（公章）
	所在苏木乡 镇经管站意 见
	年 月 日（公章）

	旗农牧业行政主 管部门意见
	年	月	日（公章）


注：此表一式三份，旗农村牧区新型经济组织管理站、苏木乡镇经管部门和家庭农牧场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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